
 第一屆橋協盃全國橋藝大賽暨春季權分賽比賽辦法 

 

一、依  據：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113 年度工作計畫 

二、主  旨：為倡導全國橋藝運動之風氣，提升全國橋藝運動之技術水準，特舉辦本比賽。 

三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 

四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橋藝協會(以下簡稱本會) 

五、協辦單位：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 

六、比賽日期： 

(一) 橋士組於 113 年 03 月 29 日(星期五)至 03 月 31 日(星期日)止，共計 3 天。 

(二) 公開組於 113 年 03 月 30 日(星期六)至 03 月 31 日(星期日)止，共計 2 天。 

(三) 雙人賽於 113 年 04 月 13 日(星期六)，共計 1 天。 

七、比賽地點：財團法人國際橋藝基金會 

  (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 巷 7 弄 31 號 B1) 

八、比賽分組及限制： 

(一) 橋士組：以隊伍為單位，每隊最少 4 人，最多 6 人。 

(二) 公開組：以隊伍為單位，每隊最少 4 人，最多 6 人。 

(三) 雙人賽：以對為單位，每對 2 人。 

九、報名資訊： 

(一) 報名日期： 

1. 橋士組：即日起至 03 月 15 日(星期五)中午 12 點止。 

2. 公開組：即日起至 03 月 15 日(星期五)中午 12 點止。 

3. 雙人賽：即日起至 04 月 12 日(星期五)中午 12 點止。 

4. 如各組的總隊伍數為單數時，本會得再接受一隊報名。 

(二) 報名方式：各組皆採取線上填寫 Google 表單的方式報名，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訊息， 

  僅限於本賽事使用。 

(三) 報名費用： 

1. 橋士組：每隊新臺幣 9,000 元整。 

2. 公開組： 

(1) 全隊具高中以下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 (含應屆畢業生) 資格者，每隊新臺幣

1,600 元整。 

(2) 全隊 25 歲以下且具正式註冊在學之學生(含應屆畢業生)資格者，每隊新臺幣

2,400 元整。 

(3) 不符上述 A 或 B 資格者，每隊新臺幣 6,800 元整。 

3. 凡已繳交本會 113 年度個人會費的選手，其所屬隊伍的報名費每人能獲得 400 元

整的減免，全隊皆符合者不限人數可減免 2,400 元整。因學生隊伍的報名費已有

優惠，不適用本減免規定。 

4. 雙人賽(現場繳交)： 



(1) 每人 600 元整。已繳交本會 113 年度會費者，每人減免 200 元整。 

(2) 25 歲以下且具學生資格者，每人 300 元整。 

5. 本賽事收取報名費用後，將核實開立收據。依照內政部「督導各級人民團體實施

辦法」規定，辦理財務收支公開徵信並公告於本會網站。 

(四) 繳費方式 

1. 親至本會辦公室： 

地址：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 217 巷 7 弄 7 號 B1。 

聯絡電話：02-27724583 

2. 匯款： 

台灣企銀 忠孝分行 

帳號：100-12-06707-6 

戶名：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

(五) 繳費期限 

1. 最晚請於報名日期內完成繳費，採用匯款者，將以匯款時間為認定依據。 

2. 未能於報名日期內繳交報名費用之隊伍，視同未報名。 

(六) 取消報名 

報名繳費後如因故未能參與，應於比賽開始前 1 週向本會提出申請，所繳款項扣除

行政相關費用後退還餘款，逾期恕不受理任何退費。 

十、比賽制度： 

(一) 橋士組：視報名隊伍數而定，於賽前一週公告。 

(二) 公開組：視報名隊伍數而定，於賽前一週公告。 

(三) 雙人賽：視報名隊伍數而定，於賽前一週公告。 

十一、 比賽規定： 

(一) 各組賽員須自備足夠的制度卡供對手查閱。 

(二) 橋士組 

1. 全程使用簾幕 

2. 允許使用棕色特約，須對約定、後續及對抗方式提供完整的書面資料，作為制度

卡的必要附件一併繳交。 

3. 各隊伍請將制度卡以 PDF 檔案格式於期限內寄至 tbadc19@gmail.com，期限為

03 月 15 日(星期五)中午 12 點前。 

(三) 公開組 

1. 禁止使用棕色特約。 

(四) 雙人賽 

1. 禁止使用棕色特約。 

十二、 隊號抽籤： 

於賽前一週公告。 

十三、 獎勵： 

(一) 橋士組 



1. 依正點辦法核頒正點。 

2. 冠軍獎盃乙座。 

3. 前 4 名依權分規定可獲得 114 年度國家代表隊選拔賽權分，分別為 6、3、2、1。

總隊伍數未達 10 隊時，權分將按總隊伍數*0.1 的比例調整。 

(二) 公開組 

1. 依正點辦法核頒正點。 

2. 冠軍獎盃乙座及獎金 20,000 元整，亞軍獎金 12,000 元整，季軍獎金 8,000 元整。 

3. 如總隊數超過 14 隊，得增設獎項。 

(三) 雙人賽 

1. 依正點辦法核頒正點。 

2. 全場冠軍獎盃乙座及獎金 6,000 元整，亞軍獎金 3,600 元整，季軍獎金 2,000 元

整。 

3. 單節冠軍獎金 1,000 元整，亞軍獎金 600 元整。 

4. 幸運獎若干名。 

5. 如總對數超過 24 對，得增設獎項。 

(四) 佳作投稿： 

1. 如有佳作(主打、防禦、叫牌皆可)，歡迎投稿中橋季刊(shon.yang@gmail.com)，

郵件主旨註明「預約投稿中橋季刊」，並概述欲撰寫之題材與內容，主編會儘快聯

繫，洽商邀稿事宜。 

2. 稿件經採用者，酌予稿酬以資感謝。 

十四、 申述： 

(一) 由隊長或教練先向該場賽事的裁判口頭提出，並於該圈賽事結束後的 30 分鐘內提交

書面申訴。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者，不予受理。 

(二) 任何的申訴均須繳交保證金新臺幣 5,000 元整，如申述成功將退還保證金。否則，將

沒收保證金。 

十五、 罰則： 

領隊、教練及賽員如有不服從裁判判決及行為不檢者，經裁判長判決得取消其比賽資格。 

十六、 保險：本賽事依「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」第 6 條規定投保 

(一)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：新臺幣 300 萬元。 

(二)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新臺幣 1,500 萬元。 

(三) 每一事故財物損失：新臺幣 200 萬元。 

(四) 保險期間內總保險金額：新臺幣 3,400 萬元。 

(五) 保障範圍為比賽場地內，請各參與人員自行依需要，另投保個人險。 

十七、 性騷擾申訴管道： 

通報流程如附件一 

(一) 電話：02-27724583  

(二) e-mail：ctcba886@gmail.com。 

十八、 防疫規定： 

mailto:ctcba886@gmail.com


本會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相關規範辦理，落實防疫安全措施以及控管參與人數，並隨

時注意及掌握疫情發展。如有相關需要，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

(http://www.cdc.gov.tw)或撥打免付費防疫專線 1922(或 0800-001922 即時查詢疫情相關

重要訊息。 

十九、 附則： 

(一) 未盡事宜本會保有合理解釋權，將另行公告於中華民國橋藝協會官方網站。 

(二) 本辦法經本會競賽及正點委員會擬定，經理事會通過，理事長核可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 



 

附件一 

中華民國橋藝協會 

「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」通報處理流程 

 

本會知悉

參與活動

之人員遭

性侵害、

性騷擾或

性霸凌事

件， (於

24 小 時

內進行通

報 ) 

第一類：性侵害事件通報順序： 

一、法定通報：地方家暴中心或社政單位或衛生福利

部「社會安全網-關懷 e 起來，線上求助平台

(https://ecare.mohw.gov.tw/).  

二、本會： 

(一)協助通知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通報或報警處

理，並視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人。 

(二)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第 2 條第 1 項

第 7 款規定範圍，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似

被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

理。 

備註： 

以下虛線流程係屬協助被害人及配合機制 

醫院 

(驗傷、醫療照顧 

警察局 

(協助驗傷與採證、詢問

與調查) 

家庭暴力暨(及)性侵害

防治中心(醫療服務、保

護扶助、法律諮詢、暴力

防治) 

由本會啟動危機處理機

制，指定專人對外發言及

聯繫，並提供被害人相關

專業協助 

第二類：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順序： 

一. 由疑似被害人所屬單位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1

條、性騷擾防法法第 13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

13條等規定辦理，本會視案件需要協助疑似被害

人。 

二. 若雙方當事人符合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條第 1項

第 7款規定範圍，協助通知疑似行為人及疑似被

害人所屬學校進行校安通報或協助報警處理。 

呈報教育部體育署 

https://ecare.mohw.gov.tw/

